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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

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吉

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吉峰科技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我们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的《关于对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

函》（创业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421 号）要求，对函中所涉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

核查，基于实事求是、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4.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约定，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董事会改选完成前（以下简称

“过渡期”），王新明同意促使公司按相关原则进行过渡期管理，包括未经买受

方书面同意，转让方应确保吉峰科技不召开董事会（如确因经营需要召开董事会，

买受方无合理理由不得拒绝同意）、未经买受方书面同意，公司不得实施对外担

保和对外投资等。 

（1）请对照所有过渡期管理安排，逐一说明相关安排是否会对公司正常生

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是否违反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4.3.2 条的相关规定，

是否属于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情形。 

我们认真审阅了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，询问了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，并基

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如下： 

《股份转让协议》中对过渡期管理的相关约定有利于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、

有利于公司实现控制权平稳过渡，不存在违反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4.3.2

条的相关规定滥用股东权利或控制权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 

独立董事：潘学模、吴军旗 

2020 年 9 月 9 日 


